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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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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题为"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项目，是根据大会II阁6年12月 11 曰:第50/46号

决议列入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的。

2. l'锐郑年9月20 日，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这个项

目列入大会议程，并将它分配给第六委员会。

3. 第六委员会在1996年10月 28 、 29和31 日和11 月 1 、 z1和29日第26至æ和48

至50次会议上审议了此项目。这些会议的筒要记录载有各代表在委员会审议此项目

时发表的意见〈伪忱仇(A/ν/瓜/

4. 委员会在审议此项目时收到设立国际刑事法院问题筹备委员会的报告，立该

筹备委员会依据第50/46号决议在1锄年举行了两届会议。在10月 28日的第26次会

议上，筹备委员会主席介绍了该报告。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补编第22号，他/51/22)0

得.34E则 (c) 10卫盔黯 101296 11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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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C.6/51儿.10号决议草案的审议情况

5. 在11 月 zl 日第48次会议上，荷兰代表介绍了题为"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

决议草案<A/C.6/51儿.10) ，这项决议草案是主席提出的。

6. 委员会还收到了秘书长依照大会议事规则第153条提出的关于该决议草案

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A/C. 6/51/L. 22) 0 

7. 在11月 29 日第50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A/C.6/51儿.10号决议草

案〈见第10段)。

8. 中国代表发言解释其立场〈见A/C.6/51/SR.50) 0 

9. 美利坚合众国没有参与此项决定，但发言解释其立场〈同上)。

三、 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10. 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z

大会，

堕堕其1现年U月25 日第47/æ号和1~周8年2月9日第48/31号决议，

旦旦重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通过了一项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2 并

决定建议召开国际全权代表会议来研究该规约草案和缔结一项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

公约:3

至堕重其H剧年U月9日第49/53号决议，其中决定设立一个开放给联合国所有

会员国或各专门机构所有成员参加的特设委员会，以审查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规约

草案所引起的主要实质性问题和行政问题，并根据审查结果审议召开国际全权代表

会议的各种安排，

2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 <A/49/l0> ，第91段。

3 同上，第0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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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堕其1蜘年U月 11 日第50/46号决议 3 其中决定参照设立国际刑事法院问题

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4 设立一个开放给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或各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

能机构所有成员参加的筹备委员会，进一步讨论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规约草案所引

起的主要实质性问题和行政问题，并在考虑到会议期间所表示的各种不同意见的情

况下起草案文，以期拟订广泛可以接受的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综合案文，作为朝

向召开全权代表会议加以审议的下一个步骤s 又决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应以国际法

委员会拟订的规约草案作为基础，并应考虑到特设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各国按照大会

第49/53号决议第4段向秘书长提出的关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的书面评论意见和

在适当情况下由有关的组织提出的意见，

主主至1筹备委员会继续讨论规约草案所引起的主要实质性和行政问题，并开始

审议草案案文，以期拟订一项广泛可以接受的国际刑事法院公约综合案文，

又注意到主要的实质性问题和行政问题仍有待解决，

还注意到筹备委员会深知国际社会对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心，并根据进展情

况，建议大会重申筹备委员会的任务和给予并进一步的指导，

堕}!大会在其第50/46号决议内坚决决定根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就召开国际全

权代表会议来最后拟定和通过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包括对会议的时间和会期

等问题作出决定，

主主至1筹备委员会认识到这是应由大会决定的一个问题，并根据其工作计划，认

为把在1统抱年举行全权代表外交会议视为可行是切合实际的，

韭迟型今后的工作安排必须保持一些灵活性，以确保全权代表会议的成功，

表示高度赞赏意大利政府再次表示愿意担任1民炮年6月举行的设立国际刑事法

院的会议的东道固，

4 同上， (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2号> <A/50j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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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室主1设立国际刑事法院问题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ð 包括其中所载的各项

建议，并表示赞赏委员会所傲的有用工作和在履行其任务方面取得的进展F

2. 又注意到各国政府于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期间在第六委员会审议筹备委员

会的报告时提出的各种意见F

3. 主主重申筹备委员会的任务，并指示它按照其报告第友黯段继续进行工作，e

6 同上， (第五十一届会议，补编第22号> <A/51/22) 0 

e 该报告<A/51/泣，第二卷)第æs段全文如下 z

"筹备委员会希望强调，这些讨论是有益的，辩论进行时表现了合作的精神。鉴

于所取得的进展，并且意识到国际社会对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心，筹备委员会建议

大会重申筹备委员会的任务并向筹备委员会发出以下的指示z

" <a) 在召开外交会议之前举行3次或4次会议，共计不超过九个星期。安排好

工作，以便能够在1~削年4月最后完成，并容许各国尽可能广泛地参加。工作应该以

若干个不酿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形式进行，重点在于谈判各项建议，以求产生公约的综

合草案，提交外交会议。工作组不应同时举行会议。工作方法应保持充分的透明度，

并应以普遍协议达成，以保证公约的普遍性。不要求提交关于辩论情况的报告。将

向各个工作组提供口译和笔译服务z

" (b)处理下列议题z

忖罪行的定义和要素F

O 刑法的原则和刑罚 g

臼法院的组织自

" 各种程序，
ω 补充关系和触发机制;

的与各国的合作，

创 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和与联合国的关系 p

ω 最后条款和财务事项，

ω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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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主主筹备委员会于1~所年2月 11 日至21 日、 8月 4 目至15 日和12月 1 日至12

日，以及1998年3月 16 日至4月3日举行会议，以完成提交外交会议的可以得到广泛接

受的公约综合案文，并请秘书长向筹备委员会提供它为了进行工作而需要的设施，

5. 歪迭主于u削年举行全权代表外交会议，以期最后拟定和通过设立国际刑

事法院的公约4

6. 整鱼尽量多的国家参加筹备委员会，以促进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支持F

7. 遣秘书长设立一个特别基金，资助最不发达国家参加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和

参加全权代表外交会议，并吁请各国为该特别基金提供自愿捐助 F

8. 垦~将题为"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脑时议

程，以便作出必要的安排在u朋年举行全权代表外交会议，除非大会鉴于有关的情况

另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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